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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15 日
本报讯（记者 郑洁

摄影报道）“医生你好，我
想测测我的血压、血糖是
否正常……”日前，一场
爱心义诊活动在田家庵
区南山村菜市场门口举
行。

当天上午8 时30 分，
现场的义诊服务台前已
排起了长队，来自安徽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
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骨
科、口腔科、心血管内科
等多位医护人员有条不
紊地为前来参加义诊的
市民开展健康咨询、测血
压、测血糖、颈动脉超声
检查等服务，并针对居民
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解
惑，提醒他们在日常生活
中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提高身体素质，做到
无病早预防，有病早发
现、早治疗。场面温馨又

热闹，受到了群众的欢
迎。“想不到来菜市场买
菜还能享受健康检查服
务，真是太方便了。”家住
附近的王奶奶感叹道。

义诊的同时普及了
健康知识，提高了群众
的健康意识，让前来买
菜的市民逛了个“健康
早市”。

“南山村菜市场和洞
山街道军民社区、安徽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淮
南市第一人民医院）联合
举行了这次爱心义诊活
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拉
近与他们的距离，进一步
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以后我们还
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便民
服务，惠及更多的老百
姓。”南山村菜市场负责
人余先国说道。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通讯员 崔年）为了节约成本，
火锅店竟将顾客吃剩下的底料重新制作成“口水油”反复
使用。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火锅店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过程中，三名被告人使用“口水油”，最
终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的一家火锅店，自2019年经营
之初至2022年8月26日经营期间，老板葛某为节约成本，
将顾客吃剩的火锅底油，重新加工熬制后（简称“口水
油”）再供顾客反复食用，进而循环销售以从中牟利。员
工李某和李某某在明知葛某使用“口水油”的情况下，依
旧为其提供帮助，参与实施收集、运输、提炼“口水油”之
事。

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葛某、李某、李某某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且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法院认为，三名被告人明知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

非食品原料仍予以销售，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其中葛
某、李某的行为属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告人葛某在共同犯罪中起
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
被告人李某、李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
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三人均能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亦
可从宽处理。最终三名被告因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罪被判处1年4个月至4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4万元至
25万元不等罚金，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禁
止从事食品经营活动。

法官指出，火锅店老板及工作人员长期以“口水油”
供顾客食用牟取暴利，严重侵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食品安全权益。法官提醒：广
大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一定要依法依规经营，增强法治意
识、责任意识，诚信经营，引以为戒，加强自身管理，严守
食品安全底线，杜绝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对于破坏
食品安全、危害群众健康的行为，法院必将严厉打击，任
何侵犯公益的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火锅店使用“口水油”
三人被判刑

爱心义诊走进南山村菜市场


